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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引起新纪元学院
宿舍生强烈不满。

台湾铭传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陈耀
竹率行政与学术人员在马来西

亚高等教育部颁发新纪元学院与铭传大学
联办课程的开办准证后首次造访新纪元学
院，以进行学术交流及参加两校课程联办
的盛会。

新纪元学院与台湾铭传大学联办的3
项2+2双联学士课程，获得大马国家学术
鉴定局（MQA）颁发开办准证。3项联办的
课程包括新闻学士课程、广播电视学士课
程和广告学士课程。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主任陈心瑜表
示，本系注重于培育学生拥有探讨媒体和
批判新闻的能力，实务课更能让学生融入
社会并学以致用。

她也指出，为了配合这三项学士课
程，媒体研究系已加强及改善基本设备，
也将引进专业影像及电脑器材以充课堂上
所需。师资方面也正招聘拥有本科专业与
拥有业界经验的人士。

记者：陈汉泯、陈和宏    
摄影：曾子豪、陈和宏    

安排女委员陪同维修人员或男宿舍生活导
师前往楼层进行维修或抽检。

至于隐私权方面，叶汉伦表示宿舍管
理层无法兼顾太多，因为抽检都是临时决
定的，如果事事都预先通知那就不需要进
行抽检了。

叶汉伦解释，“随时”的定义在于发
生紧急状况如火警、跳电、偷窃事件时可
以随时进行抽检。就算其他的室友不在，
生活导师也是有权力去搜他们的东西。

“若在这个过程中有东西遗失，将视
乎证据而彻查，证据指向哪里，就由哪个
单位负责。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讲求信
任，双方面的利益便是建立在信任上面。
效率还是要有，可是在配合度很难的情况
下，宿舍管理委员会还是必须要有另一套
方法。”

2010年4月15日一封署名陈纬伦的
宿舍生致本报记者一封电邮投诉生

活导师与宿舍自治会未经宿舍生的同意下
搜房，随意触碰宿舍生物品。他认为这个
举动漠视学生人权，在信中也提起当局的
做法已引起宿舍生强烈的不满及反弹。

除此之外，也曾有女宿舍生向本报反
映，维修人员与男生活导师陈得洪曾经在
没有任何女性工作人员陪同下进入女生宿
舍维修及查房，令她们深感不方便。

对此，陈得洪在被询及生活导师是否
能够在房间没有人的情况下搜房时，他却
表示，即使房里没人，维修人员仍可在宿
舍生活导师或自治会的陪同下进行维修，
唯须配合维修人员的时间作出安排及调
整。

叶汉伦：隐私权无法兼顾隐太多

学生事务处主任叶汉伦表示，宿舍管
理委员会向他承认这件事是他们的疏忽，
由于当时陈得洪刚上任，面对问题时处理
手法较生疏，没有顾虑到进入女生宿舍所
造成的不便。

他也表示，宿舍管理层已开会检讨，
未来除非有紧急需要，否则生活导师都会

住宿生各执一词

日期 活动 地点 联络方式

26/4 - 25/5/2010 XBC篮球赛 Puchong Wawasan 篮
球场

017-3105030（陈诺盈）

24/5 - 27/4/2010 下乡团义卖会 UG天桥&空空 016-6454340（赖玉芹）

24/5 - 28/5/2010 第9届世界新闻自由
日-Revolution

UG礼堂 017-3428452（黄俊康）

新纪元学院活动时间表

律师：抽检不构成法律责任
对于学生投诉宿舍管理层未经通知抽

检寝室，律师雷光峰表示，宿舍生属于承
租人，身为业主的院方是否有权在未经过
同意下进行搜房一事，要视住宿生在入宿
前有沒有和院方签下任何租约是列明院方
可随时未经住宿生同意可进入住宿生房间
查房，或宿舍条规有列明权限，否则院方
是无权擅自进入房间，该举动将被视为私
闯。

学生手册的宿舍管理规章第五章第9.1
条里也阐明了学生事务处主任及生活导师

参加2+2双联课程盛会

“媒体系将全力配合新院升格大
学，因升格大学是新院的使命。”

台湾铭传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陳耀竹
表示，这次联办课程不但秉持专业化与国
际化取向，还希望藉由新院的合作达成国
际化的效果。

出席此次发布会的包括铭传大学传
播学院院长陈耀竹博士、观光学院院长陈
永宽博士、设计学学院院长杨锦潭博士、
国际事务研究所长刘广华。

潘永忠：学生未来可申请政府贷学金

新院院长潘永忠指出，这个批准对
新院而言非常重要。

“就读此课程的学生将来不但能向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申请贷学金（PTPTN）
，在新院完成两年课程后，还可到铭传大
学修读两年以获取铭传大学的学士学位证

书。”
左起为刘广华、陈永宽、陈耀竹；右起为杨锦潭、陈心瑜、潘永忠。

宿舍生隐私权遭侵犯？

根据宿舍管理规章里的第五章第9.1条阐
明：学生事务处主任及生活导师可随时

抽检宿舍各寝室。 

可随时抽检宿舍各寝室。

“至于男宿舍生活导师进入女生宿
舍，在法律上并没有构成违法，因为这跟
性别没有关系，而是业主和承租人之间的
问题。”

此外，另一名律师黄慧珊表示，在不
构成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因为学生在入宿
以前已经有条文说明了，院方在此事上已
经没有法律责任，学院生唯一能做的是向
院方投诉。

宿舍管理规章


